
Copyright ©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r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 005

一、问题的提出

数字技术的发展深刻改变了传统工作模式，催生出居家办

公、远程办公等新型工作模式。表面上劳动者在工作场所的选择

上具有一定灵活性，但事实上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人身控制性却

反增不减。故学者提出“离线权”的概念，许多欧盟国家将“离

线权”纳入劳动法律框架中，或者出台相应政策以支持这一权

利 [1]。尽管“离线权”议题在我国正日益受到关注，但关于“离线

权”的基础理论架构与具体规则框架，学术界尚未展开全面且深

入的探讨。劳动法理论中有观点主张，在推动《劳动基准法》的

建立及劳动法的法典化进程中，应有离线权的一席之位 [2]。本文将

分析“离线权”的内涵和性质，进而论证离线权入法的必要性，

最终提出我国离线权的构建路径。

二、离线权的内涵及性质

离线权，即劳动者在非工作时间切断与公司的电子联系，拒

绝雇主的工作分配，防止雇其报复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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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数字技术颠覆传统工作方式，用人单位常在非工作时间联系员工继续工作，间接增加劳动者的工时时长，对其身心健

康造成伤害。因此，为在数字时代更好保障劳动者权益，我国法律有必要构建离线权制度。离线权作为数字人权是一

项新兴基本权利，其权利主体应当为全体劳动者，义务主体应为所有用人单位。同时要防止离线权滥用，导致劳资关

系愈加紧张。当劳动者因行使离线权受到不公正对待或报复时，应当有健全的反雇主报复投诉机制，对劳动者的离线

权进行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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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离线权”性质的阐释，目前学界已涌现诸如人权理论、

休息权益论、生活安宁保障论、个人信息权益论及隐私权保护论

等多种解释框架 [3]。尽管尚未形成统一共识，但这些多样化视角

从一定程度揭示了“离线权”可从现有权利体系中推导而出的可

能性。离线权与个人信息权和隐私权的侧重点不同，较容易进行

区分。而离线权与休息权和生活安宁权具有相似性，但仍存在差

异，根据现有权利保障体系去实现劳动者的离线权显然不够充

分。故应将劳动者离线权作为一项新型权利，建构独立的权利保

障体系，从而为劳动者离线权的实现提供坚实法律基础。

（一）休息权无法涵摄劳动者离线权 

基于离线权就是为了保障劳动者休息权以及离线权与休息权

在权利外观设计最为相近，在域外立法实践中，多数国家将离线

权认为是劳动法上劳动者休息权的衍生权 [4]。虽然离线权与休息权

的设立目的一致，二者权利外观最为相似，因此将劳动者离线权

纳入休息权框架中，利用劳动法现有条款来解决数位时代离线权

所面临的新问题，可能会遭遇两个挑战：第一，法律对休息权的

规定受传统工作模式范本的影响，工作时间和工作地点具有固定

性。而且当前劳动法规定的工时制度在实践中对劳动者休息权的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of Offline Rights Protection in the Digital Age
Ding Sina

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Law, Fujia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002

A b s t r a c t  :   Digital technology has overturned the traditional way of working. Employers often contact employees 

to continue working during non-working hours. There is no boundary between life and work, which 

indirectly increases the working hours of workers and harms their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Therefore, in order to better protect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workers in the digital age, it is necessary 

for our country's laws to establish an offline right system. Offline rights, as a digital human right, are 

an emerging basic right. The right holders should be all workers, and the obligation holders should be 

all employers. At the same time, it is necessary to prevent the abuse of offline rights, which will lead to 

more tense labor-capital relations. When workers are treated unfairly or retaliated for exercising their 

offline rights, there should be a sound anti-employer retaliation complaint mechanism to provide relief 

for workers' offline rights. 

Keywords  :  offline right; digital human rights; right to rest; right to a peaceful life

作者简介：丁思娜（2000.03-），回族，女，福建泉州人，硕士在读，主要从事民商法学研究。



经济与管理 |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006 | Copyright ©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r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保障仍然不足，对于新型工作模式，现在的工时制度对于解决劳

资纠纷必然面临新挑战。第二，休息权这一法定权利在内涵与外

延的认定上是明晰的。但离线权并未被我国法律明确规定为休息

权加以保护，容易造成离线权和休息权概念混淆，从而削弱对离

线权的保护力度。

同时，“离线”与“休息”并不具有必然联系。新型办公模

式下存在大量介于工作时间和休息时间的待命时间。在德国法律

体系中，“随时待命时间”和“呼叫待命时间”共同构成“待命

时间”。在“待命时间”中，劳动者并不能完全自由支配自己的时

间，随时应当与雇主保持联系，这大大增加了劳动者的“工作电

子压力”，侵害了劳动者的休息权和健康权。

（二）离线权与生活安宁权的差异辨析

离线权是劳动者在非工作时间中断与工作相关的数位工具连

接，不参与工作相关的活动或通讯的权利。生活安宁权是指自然

人有权过着和平宁静的私人生活，不受外界干扰的权利。有的学

者认为数位时代的发展催生离线权 [4]，但二者存在以下实质性差

异：第一，二者的权利和义务主体不同。离线权的权利主体为劳

动者，义务主体为与劳动者有雇佣关系的用人单位；而生活安宁

权的权利主体为所有自然人，义务主体为除权利人以外的一切自

然人。第二，侵权手段不同。侵犯劳动者离线权主要体现在用人

单位非工作时间内，仍借助通讯工具给劳动者派发工作任务、挤

占其休息时间，危害其身心健康。而侵害他人生活安宁权的方式

极其多样，主要有电话、短信骚扰、侵入私人空间、窥视和拍摄

等行为。第三，二者的权利属性不同。离线权是积极性权利，该

权利的实现有赖于用人单位采取积极措施。而生活安宁权是消极

性权利，只要外界消极地不去实施干扰他人生活安宁的行为，权

利主体的生活安宁权便可实现。

生活安宁权和离线权不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虽然保障劳

动者的离线权，最终也能产生对劳动者生活安宁权的保护效果，

但二者是独立的两种权利，通过保护生活安宁权的方式来保障劳

动者的离线权并不周全。

（三）离线权是作为数字人权的一项新兴权利

依据人权代际理论，随着时代的变迁，人权对抗的权力发生

变化，人权保障的焦点也随之改变。数字人权作为数字时代传统

人权在数字空间的延伸，不仅丰富了传统人权的内涵范畴，更

在数字时代语境下进一步诠释了人权的时代意涵，为保障人权

提供了突破性实践路径。学界认为数字人权的具体权利类型主

要涵盖互联网接入权、互联网离线权等 [5]。在当前社会结构中，

资本力量占据优势而劳动者处于相对劣势的背景下，加之全球

范围内对劳动者权益维护及工作环境优化日益重视的趋势下，

“离线权”概念的引入及正式确立，无疑显得极为关键且亟待

实现。

当前，学界对于离线权是一项数字人权已达成共识。但离线

权是否为一项新兴权利还应当符合形式与实质的判断标准。“形式

标准” 用于判别劳动者离线权的 “有无” 状态，它又能细化为 “时

间标准” 与 “空间标准”[6]。前者聚焦审查现行法律，判断其是

否对权利予以清晰界定；后者着重考察特定法律管辖区域内，该

权利是否获得认可 [7]。我国法律尚未对离线权作出明确规制，同时

也不存在某一法律地域范围内存在劳动者离线权。实质标准旨在

判别某一权利能否为现行法律中的任一权利所包容 [6]。根据上述分

析，离线权并未能被我国当前现有法律文本中的任何一项权利所

涵盖。一些特定的权利要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以及特定的司法语境

下才具有正当性 [8]，我们很难根据自然普遍意义上的某种权利去解

读离线权，而应结合数字时代新兴工作模式的背景去构建离线权

独立的权利体系，通过立法在法律层面确立劳动者离线权的正当

性，明确离线权的具体内容和适用范围，进而确保离线权能够得

到有效实施和充分保障。

三、离线权入法的必要性

（一）实践中隐性加班难以被认定为加班

数字时代，信息技术发展改变了传统工作模式，很多行业面

临隐性加班的问题。传统劳动立法体系，特别是关于加班时间的

界定，难以有效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给劳动关系带来的深刻变动

和挑战。“现有法律体系主要围绕传统、典型的劳动关系构建发

展，在当代社会就业与用工多元化、灵活化趋势面前，已显现出

明显的适应性不足。”[9]。形式上下班，实质上却是在加班，劳动

者除了正常的工作时间，其余时间都为待命时间。在我国的司法

实践中，由于待命时间的工作强度与正常工作时间的工作强度有

差别，因此劳动者的待命时间一般不被认为是工作时间，故其在

待命时间的工资请求常被否定。

关于加班费的举证责任，最高法在解释法律时明确，在要求

加班费时，雇员有责任证明加班的存在，但雇主拒绝提供该证据

的，雇主应当承担相应不利后果。但劳动者作为劳资关系中的弱

势方，其本身对加班事实证据收集的能力不足且具被动性。如果

在有加班申请制度的单位中，劳动者未主动提出加班申请，则很

难留存隐性加班的证据。并且数字通信所具备的即时性、隐蔽性

和模糊性特征，实际上造成劳动者难以通过单位的加班审批流

程，这就导致劳动者的工时被迫”延长，却难以获取相应的加班

费补偿 [10]。

（二）非工作时间仍进行工作的工伤认定困难

实践中，劳动者于非标准工时内持续开展有关工作的通讯

交流，并在此过程中遭遇意外伤害时，往往会引发工伤的认定

困难。

依据我国《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视同工伤的情形，

“在工作时间前后进行准备工作或完成工作的活动中于工作场所内

受到事故伤害的”，视同工伤。这恰好不包括工作时间结束后在

工作场所外继续工作而受伤害的情形，但数字时代催生的新型工

作模式，常导致劳动者在非工作时间仍继续从事工作，且远程办

公的工作形式让劳动者的办公地点不再局限于传统工作地点，其

常为工作地点以外的其他空间。故劳动者在工作结束后在工作场

所范围外延续工作而遭受伤害，具备认定为工伤的合理性。而当

前我国关于工伤认定的标准，仍无法应对数字时代产生的工伤认

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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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数字时代中国离线权的制度构建

（一）离线权的权利主体

法国作为最先规定离线权的国家，在立法中明确规定离线权

适用于所有劳动者。西班牙在《数据保护法》中规定离线权适用

于所有类型的劳动者和所有类型的工作活动。爱尔兰对离线权权

利主体的规定采取的是不分类别的模式，即离线权适用于所有类

型的劳动者。

与上述国家不分类别的立法模式不同的是，有些国家采取了

特定类型的立法模式。如意大利的智能工作纪律框架建议规定离

线权仅适用于智能工作领域内雇员与雇主签订的强制性协议。斯

洛伐克现行的《劳动法（修正案）》明确，远程工作的劳动者依

法享有离线权，雇主不得将其在离线期间拒接工作的行为视为违

反劳动合同约定。还有智利、阿根廷等国在立法中也限定了离线

权的适用主体。

离线权作为数字人权，是一项基本权利，应当适用于所有劳

动者和工作部门。故确立离线权制度，应确保该权利主体涵盖

《劳动法》第2条所界定的全体劳动者。

（二）离线权的义务主体

法国劳动法典中对离线权的规定存在企业规模限制，仅适用

于员工人数50人以上的企业。对于员工少于 50 人的小企业，法

律允许其向劳动者发布包含离线权相关规则的概述性文件。

然而现实生活中，小型企业也易产生侵犯劳动者离线权的情

况。小型企业的管理制度可能不够健全和完善，对于工作时间和

休息时间的界定不够明确，对员工离线权益重视程度不够，导致

在实际操作中容易出现模糊地带，雇主很可能在非工作时间联系

员工安排工作。故离线权的义务主体应为所有不同类型的用人单

位较为合理。

在探讨用人单位的职责范畴时，需强调其两大核心义务。首

要的是，在非工作时段，雇主负有不得主动联络劳动者的义务，

而对于雇员中断工作联系的行为，用人单位应避免采取报复性措

施。其次，用人单位应积极采取行动，确保劳动者离线权充分落

实到位。此外，用人单位还有责任通过集体协商或制定内部规章

制度等方式，将雇员的离线权具体落实。

（三）离线权的限度

离线权的行使应有一定限度。当离线权被过度行使，可能导

致用人单位将该员工标记为“问题 员工”，并 对该员工进行负面

评价。同时，在竞争激烈的职场中，若劳动者在非工作时间拒绝

与公司管理层及同事进行沟通，可能会面临来自职场社群其他成

员的负面反馈。这不仅可能导致个体在工作中难以建立有效合

作，还可能加剧职场中的排斥行为，乃至诱发“职场欺凌”现象

的发生。

因此，离线权入法有必要规定清楚劳动者应在何种情况下才

可行使离线权。例如，澳洲的新法例并无禁止雇主或第三方在工

作时间之外与雇员联系，但雇员有 权在合理情况下离线或不回

应 [11]。法例未详尽无遗地界定何谓“合理”，但必须考虑以下因

素：联系或尝试联系的原因；联系或尝试联系的方式及对雇员造

成的干扰程度；雇员在正常工作时间以外工作是否获得补偿（包

括非金钱补偿）；雇员的角色及责任程度；雇员的个人状况，包

括家庭或照顾责任 [11]。故我国可借鉴澳洲离线权立法经验，明确

劳动者能够行使离线权的合理情况，从而减少因权利滥用而引起

的反效果。

（四）离线权的救济机制

劳动者在行使离线权利时，不应受到雇主不公平待遇及报

复。我国《劳动法》第 101 条明确，若雇主无理妨碍劳动行政

部门等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行使监督检查权，或是对举报的员工进

行报复的，有关部门可对其处以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责

任人的刑事责任。然而，该条款既未对劳动者反报复投诉的流程

予以明晰，也未规定相关责任部门的处理时限。由此可见，我国

反雇主报复投诉制度不健全将导致劳动者离线权受侵害时无法得

到有效救济。因此，离线权入法的同时还应健全我国反雇主报复

的投诉制度，明确劳动者的投诉程序、受理投诉的部门的处理期

限，确保劳动者离线权不是一项虚设权利，是能够得到有效救济

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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